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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捐款高達 252億，重建政策的制定對資源運用極具影響，形塑整體
住宅重建的資源分配，尤其在政府災後力求迅速復原的目標下，使得永久屋的重建政策成為

莫拉克颱風災後住宅安置政策。本文利用 2010至 2015年莫拉克颱風災害社會衝擊與復原調
查資料，以災戶數比率最高的高雄市為例，進行貫時性資料分析，以了解政府在永久屋政策

下的資源分配問題，以及政策是否真的使得入住永久屋者 (PHR)得以迅速復原，效益是否彰
顯。分析層面包括資源獲取情況及復原情況，後者又含所需復原時間、就業、收入、心理健

康、社會網絡。分析結果顯示 PHR資源獲取率與種類皆高於 NPHR(非入住永久屋者 )。復原
情況上，PHR平均復原所需時間高於 NPHR約 4到 6個月，PHR平均失業時間比 NPHR多 2
到 4個月、PHR相較 NPHR需多花一年時間才使得平均家庭收入恢復災前水準、PHR災後相
較 NPHR在既有社會網絡的互動與緊密性上轉弱。此外，藉由南沙魯里的個案分析呼應永久
屋政策在資源分配上的問題，以及日光小林永久屋在復原過程中，就業上的難題。依據研究

結果，本文建議政府應將重建任務體制化，納入減災階段任務之一，為將來災後立即須面對

的重建工作，奠定基礎，尤其應藉由過去重建經驗，重新檢視現行作法的適切性，如：資源

分配原則、重建個別差異性、災民主體性、遷村的集體性、選址的重要性等，並提出具體改

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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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s’ Resources Acquisition and Life Recovery under 
Permanent Housing Policy of Typhoon Morakot Disaster in 
Kaohsiung City

Hui-Hsuan Yang, Hsiang-Chieh Lee and Chuan-Zhong Deng
Policy and Socio-economic Divis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ew Taipei, Taiwan 23143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ata of Social Impacts and Recovery Survey of Typhoon Morakot 

to find the influences of Permanent housing recovery Policy on households’ resources acquisition 
and life recovery. The survey was performed in four waves (2010, 2011, 2012, 2015) by NCDR. The 
survey found that resources (e.g. donation, funds, goods, relief) distributed to household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 were unbalanced between PHRs (permanent housing residents) and NPHRs (non-
permanent housing residents). The PHRs had more opportunity receiving helps and assistants from 
governments and NGOs, such as mental therapy, transportation, job offering etc... Additionally, a 
case study of Nansalu village showed that residents refused to move in Permanent housing (return 
home) had less opportunity receiving resources. Regarding life recovery, PHRs had 7.5% more 
unemployment rate than NPHRs, also spent 1 year more to recover the family income back as before. 
Moreover, PHRs spent an average of 4 to 6 months more to get the life back on track compared 
to NPHRs. Furthermore, PHRs has weaker connection with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than NPHRs 
after Morakot. The case study of Xiaolin village shows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recovery such as job 
findings, and social network recover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stitutionalize the work of life recovery and housing reconstruction as a disaster mitigation affair, 
especially emphasizes on issues such as subjectivity of victims, collectivity of migration, diversity of 
households or villages, and relocation suitability.

Keywords: Permanent housing, Resources distribution, Post-disaster recovery, Recove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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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莫拉克颱風在 2009年 8月 7日晚間 11時 50分於花蓮地區登陸後，引入西南氣流形成

強輻合帶，產生驚人的降雨量，阿里山測站兩日累積降雨達 2361毫米，超過賀伯颱風時的

降雨量，創下新的歷史紀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0），當然也創下災害歷史中永難

忘卻的痛。社會輿論四起，過去對防災有自信的政府，在莫拉克颱風臨門下，也兵荒馬亂。

莫拉克颱風的衝擊，使得政府對災害防救的作為更顯積極，從地方到中央，像被打過一巴

掌，甦醒過來。隨即面對的災後重建，政府更是積極應戰。台灣自九二一大地震的災後重建

經驗中，了解到我們擁有獨一無二的民間力量，是災後重建的最佳助手，延續這樣的經驗，

政府在同年 8月 28日即頒布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與民間團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合作，協助災區重建工作，但與九二一重建相異的是，政府為顧全山區

居住安全，在重建條例的第二條即規範應以國土復育、環境資源保安為原則，及第二十條：

「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

者諮商取得共識，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遷村，且應予符合前項之適

當安置」。政府希望能一次到位，不以先建中繼屋或組合屋為策略，直接興建永久屋，至此，

開啟爭議不斷的永久屋重建之路。因為政府極力推動永久屋政策，極力移出居住在不安全或

安全堪虞地區的人口。因此，讓山區受災、未受災的居民，必須面臨遷居、遷村的命運。

此外，政府積極與 NGOs合作，相當比例的重建經費，用於永久屋的興建。NGOs成為

第二勢力，倚著與政府合作的模式，共同形塑災後重建的樣態、資源分配與結果。災民在重

建過程中，一直是扮演被分配的角色，莫拉克颱風後，社會龐大資源的聚集，捐款、物資湧入，

使得資源管理者，具有相對大的權力進行再分配，也使得原本良善的捐贈與救助意圖產生了

非預期的效果。政府重建考量績效、NGOs重建考量業績，尤其NGOs間可能產生的競爭關係，

使得資源的分配已非僅考量災民的需要這麼簡單（丘延亮，2010），資源管理者對資源進行

再分配時，有其諸多組織利益上的考量，災後的資源分配也就容易變向成為權力式的分配，

影響整體災後重建的資源配置，同時也犧牲了重建可能有的多樣性。同時，這樣的政策選擇，

是否達到原預期的社會效益？重建真的一次到位了嗎？重建政策帶給災民的是重生亦或是犧

牲？如果再來一次，我們又應該怎麼重建？政府應該從經驗中學習什麼？本文將藉由莫拉克

颱風災後調查及重建案例檢視永久屋政策對災民的資源分配情況及復原的關係，並同時探討

上述諸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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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久屋政策的資源分配與重建

(一)資源分配
重大災後的捐款潮，對災後重建來說無疑是相當大的助力，但也衍伸出龐大資金的運用

與分配管理問題。921地震後，政府對勸募規範較不明確，許多團體自行舉辦勸募，導致勸募

機構數量極高，金額龐大，但卻無從得知合理性與正當性，因此，政府於 2006年公布勸募條

例，針對勸募行為進行監控與管制（謝志誠，2011）。同樣，災後龐大的捐款如何進行管理

與分配，是否符合捐款人旨意？是否分配符合公益原則？對於相對弱勢的災民是否提供更多

的照顧及重建資源？卻非勸募條例所能全然涵蓋加以規範。

個體或家戶做為社會一份子，其復原能力常依據其社經條件而有別，那些因為種族、文

化或經濟影響而處於結構弱勢者，災害反而突顯其於平時在社會結構中的弱勢地位。同時，

弱勢者易在重建過程中被忽視，政策的頒訂往往也較容易忽視他們的需求，在重建過程中沒

有主導權，缺乏發聲的機會（謝志誠等人，2013）。災害風險的討論中，社會脆弱性往往可

以決定個體抗災與耐災的能力，而其中，社經條件則是影響社會脆弱性的主因，脆弱性高者，

往往也是社經條件較差者 (Cutter et al., 2003; Chambers, 2006; Rygel et al., 2006; Tunstall et al., 

2007)，這些即是為何資源分配更需思考如何扶弱的原因。Perry et al. (1997)設立的遷村準則

中就已提醒，要特別留意，如文化、族群、經濟或年齡上的弱勢群體，特別針對他們的需求

做考量。遊戲規則怎麼訂才能更符合公益的目的及達到資源分配的效益，是資源管理者應該

更慎重琢磨的細節。勸募條例第一條：「有效管理勸募行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以促進社

會公益，保障捐款人權益。」已經清楚說明勸募的核心價值及資源分配的原則。依據行政院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重建會）統計 5，共計有 80個勸募主體（政府機

關計 24個，勸募團體 56個），所得共計約 252億，政府機關約募得 110億，占總募款比例

的 43%，勸募團體則約募得 142億，佔 56%（重建會，2012）。政府機關中，又以內政部募

得約 70億為最高，勸募團體中，則是以慈濟、紅十字會（各約 46億）、高雄縣政府（21億）、

世展會（13億）募得金額較高（謝志誠等人，2013）。善款越多，分配權力越大，分配問題

也越加需要被重視。

民國 98年 8月 25日內政部擬訂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採政府與民間協

力造屋方式辦理。8月 28日即頒布重建特別條例，8月 29日劉前院長再次強調：「災民安置

原則以永久屋為優先，組合屋為輔」（重建會，2012），對於莫拉克颱風災害衝擊的家園重

建政策大致底定，同時相應的配套措施與辦法也隨即應運而生，此項政策底定後即決定了龐

5. 統計截至101.07（重建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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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重建資金被分配與利用的方式。

陳振川、洪世益（2012）粗估共需花費超過 70億台幣興建永久屋。又另花超過 67億興

建公共設施、水、電、瓦斯、污水處理等工程。換句話說，每個永久屋的興建成本平均約 400

萬台幣。謝志誠等人（2013）比較異地重建與原地重建的資源分配，發現兩者明顯不成比例，

尤其順應永久屋政策者（此處含房屋毀損不勘居住戶、核定遷居遷村戶、用地範圍內合法房

屋拆遷戶等，後兩者不見得皆是災戶），其可獲取之資源反而相對較多，如：無償永久屋、

入住前之租金補貼，遷入時還提供搬遷費跟生活津貼等。反觀原地重建災戶，除提供住宅重

購或修繕低利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外，無提供其他重建資源。

(二)重建選擇
所謂的重建應該如何定義？讓災民有地方居住？恢復過去生活？使得災民能在比過去

更好的環境開始新的生活？日本學者 Haruo Hayashi 認為復原重建其實可以有兩層意義，第

一層是傳統概念中所謂的復原，即恢復過去的生活樣態。第二層意義則是復興，也就是重

新建立一個比過去更好的環境，走向更好的生活方式。復興即是一種增強災害韌性 (disaster 

resilience) 6的展現，聯合國減災辦公室UNISDR將這樣的概念稱作「比過去恢復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同時也是 2015-2030仙台減災綱領中主要推動項目之一 (UNISDR, 2015)。使得生

活變得比過去更好之外，也將調適納入重建的考量中，培養較佳的韌性，以抵抗未來的災害

事件。不僅聯合國，國際組織在協助現地重建任務時，也秉持著這樣的理念。實務行動組織

(practical action)以此樹立原則 (principles of building back better)，如：向過去經驗學習，以避

免再次受傷、政府必須要有責信、災民要能為自己決策、經濟與基礎設施優先重建、居民有

空間運用其自身資源、重建必須考量災害風險 (Schilderman, 2010)。謝志誠等人（2013）認為

重建是鑲嵌在學校、職場、兒童照顧、商家、宗教、休閒活動等的社會關係中，而絕不僅僅

只是建築物的修復或重建。換句話說，復原重建應使得災民在生活各面向上得以恢復其過去

的水準或比過去更好，同時適度降低災害風險，避免重蹈覆轍。重新恢復災民的生活樣態，

並使之更好應是重建的核心價值。風險減輕則是需在這樣的前提下被實踐。依據風險管理的

流程，進行風險分析後，需要排定優先處理的風險問題，並且在執行風險控制之前，進行成

本效益評估或可行性評估，使得風險控制的手段，必定以最具效益的方式被執行 (DHS, 2007; 

ISO, 2009)。台灣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選擇以興建永久屋作為主要推動的重建政策，背後即是

考量到災害風險，因而採取風險控制的策略。利用重建條例為推手，促使災民或甚至非災民

遷出高風險區域，以達到風險規避的效果，並且投注相當的資源於此。也就是說，將重建框

架在風險規避之必要性上，並同時將風險規避視為唯一或較佳的調適策略，使得重建的方式

與彈性受限，同時，也使得資源配置產生了不平衡的現象。謝志誠等人（2013）則認為政府

即便頂著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作為最高原則，在面對異地重建時，也應該謹慎而為。

6. 韌性(resilience)指一系統，可以是社區或一社會對潛在危害的抵抗、承擔、調適並且恢復的能
力，可以保護或修復自身主要結構及其功能的一種能力(UNISD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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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將近兩萬災民經過莫拉克颱風後，需面臨遷居的命運，原住民族占了 72.5%（重建會，

2012）。遷居牽涉到的層面很廣，不僅是居住地點的變更，人際網絡、社會連帶、經濟環境、

就業市場、教育環境、文化、生活習性等層面都會受到衝擊。這是一項相當複雜的決策，需

要時間進行多方協商與溝通，以及事前周延的規劃及評估，否則遷居效果未必是一種重建，

反而是一種破壞。Jha et al. (2010)即認為重建的政策中，對於異地重建需相當謹慎，因為其可

能產生的問題包括：集體認同、社會資本、文化等消失，失業、貧窮、災民返回原居地等問題，

若非必要不輕易採行。原住民族在莫拉克颱風重建過程中因為政府遷居政策影響，無疑是衝

擊最大的群體，永遠都是「被重建」的對象，而不是重建的主體（王增勇，2010），其文化、

生計、族群認同與社會網絡等都可能面臨瓦解的困境。

社會資本作為鑲嵌於社會網絡中可能持存的資源 (Lin, 1999)，對重建皆具有正向的

影響力，不論是在復原速度、重建決策、心理復原等方面都有助益 (Nakagawa and Shaw, 

2004, Munasinghe, 2007; Tatsuki, 2007; Chang et al., 2011; Choi and Honda, 2014)。另有研究發

現，對於缺乏社會資本的網絡邊緣人來說，自災害中恢復反而因此愈加困難 (Aldrich, 2012; 

Munasinghe, 2007)。而遷入永久屋的居民，其因生活環境的改變，連帶使得其社會網絡產生變

化，是否進而影響其固有之社會資本？對復原的影響是正面亦或是負面？是另一項值得深入

探討的研究議題。

台灣重建政策一直缺乏一致性的標準，重建速度與質量一直無法被理性與客觀的討論，

在加上經驗傳承上的斷裂，使得國內多次災害事件的重建作為有著極大的落差。不同的災害

事件，災民受到的待遇可能天差地遠，足以顯示重建工作缺乏體系制度加以規範，使得現今

包括重建機制的生成與規劃、專門人才培育、重建經驗傳遞、資源分配的原則、績效評核、

檢討與改進等都相當缺乏。或許有很多地方經驗在歷次的災害重建過程中被零星的看見，但

卻難影響重建工作在體系制度中的操作模式。

綜合以上，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於永久屋重建政策，是否反而顧此失彼，使得資源分配未

能達到最大公益？又在迅速復原的前題下，是否顧及了災民原文化、生活方式與價值、就業、

收入、社會網絡及心理需求？使得災民恢復得更好。本文嘗試以災戶數量較高的高雄市為例，

分析貫時性災後調查資料及遷村個案來探討永久屋重建政策對災民資源獲取與復原情況的影

響。

三、研究設計

本文利用國家災害防救科中心 7在2010年開始，針對莫拉克颱風受災家戶進行的貫時性調

查資料進行分析。該調查目前共四期 (2010、2011、2012、2015)，採固定連續樣本研究 (panel 

7.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主計處基層調查網合作，於2010~2012、2015進行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
與復原調查，由主計處派員進行家戶問卷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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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進行災戶全查，稱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調查母體為符合住屋毀損不勘居

住並向社會局申請安遷救助的家戶（鄧傳忠等人，2014），本文簡稱災戶。依據受災當時政

府統計，申請者共有 1754戶，以此做為母體進行全查，調查範圍為六個主要受災縣市，包括

台南市、高雄市、南投縣、屏東縣、台東縣、嘉義縣 8（陳淑惠等人，2011），每年調查樣本

流失率約 3~4%。其中，因高雄市受災人口與衝擊為各縣市之最，計 902戶，將近為整個母

體的半數，考量地方政府對轄內重建政策可能產生的差異影響，本文擇以高雄市地區災戶為

分析對象（見圖一）。高雄市各年度成功受訪戶數見表一，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調查，災戶

居住形態 9可分為：永久屋、颱風前原來住處、自有住宅、租屋、親友提供之住所、組合屋、

非正式建屋七類，本文依據研究旨趣將災戶居住型態劃分為入住永久屋者 (permanent housing 

residents, PHR)及未入住永久屋者 (non-permanent housing residents, NPHR)兩群組（見表一），

檢視其在永久屋政策引導下，選擇永久屋與否，其資源獲取是否有差異。針對復原情況，本

文以災民主觀認定其家庭「恢復日常生活作息的所需時間」來檢視是否復原較快，以就業、

收入、心理健康及社會網絡來檢視災民是否復原較好。

依研究旨趣，分析可分為兩部份：

1. 資源分配：檢視 PHR與 NPHR兩群組災戶在各年度中，獲取來自政府與民間組織所提供之

資源，如金錢、交通、就業、物資等是否有差異。因為 2×2類別變項，依據變項屬性，以

卡方同質性檢定 (test of homoneneity of proportions)加以分析。

2. 復原情況：包含復原所需時間及復原品質。檢視 PHR與 NPHR兩群組災戶在各年度中，復

原所需時間是否有差異。同時，復原品質上，以就業、收入、心理健康及社會網絡四個層

面加以檢視。因自變項屬兩分變項，依據統計屬性採以獨立樣本 t檢定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進行分析。

表一　PHR與 NPHR各年度戶數統計
群組 Y1 Y2 Y3 Y6

NPHR
颱風前原來住處、自有住宅、租屋、親

友提供之住所、非正式建屋
489 408 309 340

PHR 入住永久屋、組合屋 327 372 427 362
總計 816 780 736 702

*Y指年，數字代表災後第幾年，如 Y1災後第一年（2010），也是第一期調查時間，其他以此類推。

8. 依據重建會公布之受災縣市有7個，其中因雲林縣與彰化縣災戶數過少，在考量成本下未進行調
查。

9. 調查題目為：請問你現在住的地方是屬於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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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高雄市莫拉克颱風災後調查範圍(左一)及第四期PHR/NPHR家戶數(右二)10

除進行統計分析外，本文另將 2013及 2014年在南沙魯里及日光小林針對復原重建議題

所作的深度訪談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檢視兩個案的重建過程與困境，發現南沙魯里與

日光小林的重建經驗可與本文之研究旨趣及統計結果進行對話，不僅提供一種可能的脈絡，

協助詮釋量性資料，也藉由災戶的生活經驗，呈現永久屋政策實際對災民生活的影響何在（見

表二）。

南沙魯里 11，正名前為民族村。其經驗可反映重建資源分配上的問題，即呼應本文研究旨

趣之一。南沙魯里位於高雄市那瑪夏區，莫拉克颱風當時受到土石流衝擊，傷亡及損失相當

慘重，災後被規劃安置在慈濟興建的大愛園區，但有 16戶災民不願意入住大愛園區，又無其

他管道協助其重建，因此回歸南沙魯里，訪談對象即為其中社區組織的主要領袖及居民。

日光小林是位於高雄市杉林區的永久屋社區。其經驗可呼應研究旨趣之二，復原情況的

落差。災後初期小林里的災民同樣被規劃安置於慈濟大愛園區，但有 120戶 12不願意入住大愛

園區，因此小林里民自組重建協會，向政府徵求另建永久屋，希望把小林里蓋回來，即現在

的日光小林社區。日光小林是由紅十字會協助興建，過程中，災民住在組合屋等待新屋落成，

而重建協會發揮功能，包括前期爭取自建永久屋、與政府協商，後期房屋設計、社區規劃等，

災民都有參與意見，也因此，日光小林屬於永久屋政策中，相對較理想的個案，是因為其具

有自主重建的特殊性。訪談對象即為協會中，居住在日光小林的幹部與成員。

10. 本圖依受災地點進行家戶統計，且採Y6居住於高雄市之災戶為準，戶數為702。
11. 因2010年底行政區域改制，高雄縣升格為直轄市，因此文中名稱統一更正為改制後之名稱。
12. 重建會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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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個案特徵

個案 南沙魯里 日光小林

重建選擇 拒絕慈濟大愛園區，回歸原居地
拒絕慈濟大愛園區，爭取獨立興建永久

屋 (日光小林 )

社區組織特性
凝聚力不足

意見分歧

團結

自主性較強

資源 政府救助金、興建安全避難收容所 永久屋、搬遷費、善款、政府救助金等

受訪對象
留在原居地的災民

(屬於 NPHR的一類 )
遷入日光小林的災民

(屬 PHR)
受訪者代碼 (A)(B)(C) (D)(E)(F)
訪談時間 2013 2014
主要困境 缺乏重建資源 缺乏工作機會

四、研究結果

(一)資源分配

1.資源獲取率與資源種類
要檢視災後資源獲取情況，本文採以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項目：「請問你們

最近一年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哪些幫助？」所得之資料來檢視 PHR與 NPHR兩群組間是否

在獲取資源上有所差異？該題選項羅列各類政府或民間組織所提供的主要協助項目，本文以

此作為資源獲取項目，包含：金錢、物資、提供住處（協助安置）、心理協助、就業扶助、

子女就學、提供資訊（有用的資訊或管道）、交通工具、人力九類，可複選（鄧傳忠等人，

2012）。本文統計 PHR與NPHR在各項資源上獲取的比率，稱資源獲取率。結果如表三所示，

在比較兩群組資源獲取率後，發現災後第一年與第二年，PHR相較於 NPHR在多數資源項目

上，獲取率較高。以卡方檢定進行 2×2列聯同質性檢定 (test of homoneneity of proportions)，

看 PHR與 NPHR在哪些資源項目獲取率上達顯著差異：結果顯示災後第一年 PHR在物

資、提供住處、心理協助、就業扶助、子女就學、資訊提供、交通工具這些項目上獲取率較

NPHR高，達顯著差異。災後第二年 (Y2)物資、提供住處、心理協助、就業扶助、資訊提供

這五個項目仍然是 PHR高於 NPHR，達顯著差異。災後第三年 (Y3)多數永久屋應已落成，因

此 PHR在提供住處 (93.91%)的獲取率上激增，但值得注意的是 NPHR在子女就學上獲取率

較 PHR高，達顯著差異。災後第六年 (Y6)又轉換為 PHR在子女就學的資源獲取率較高，達

顯著差異。同時，獲取資源的災戶比率，會隨時間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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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分析各個資源項目獲取率外，另針對 PHR與 NPHR在獲取資源種類上是否有差異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結果如表四，PHR與 NPHR在 Y1到 Y3皆呈現顯著差異，表示

PHR不僅在數種資源上獲取比率偏高，平均每戶所能獲取的資源種類也較多。由圖二災戶每

年平均獲取的資源種類來看較為清楚，災後第一年 (Y1)PHR平均每戶可獲得三種以上的資源

項目 (M=3.5)，NPHR則是兩個半 (M=2.6)差異最大，這情況一直維持到 Y3都以 PHR平均每

戶資源種類略多，到 Y6時，兩群組間才無顯著差異。綜合以上分析結果，顯示災戶選擇入住

永久屋者，獲取之資源較多。13

表四　PHR與 NPHR 獲取資源種類 (t-test)
年 群組 n 平均值 t df sig

Y1
PHR 327 3.4679

-9.004 597.182 .000***
NPHR 489 2.6176

Y2
PHR 372 1.6935

-7.617 650.836 .000***
NPHR 408 1.2181

Y3
PHR 427 1.2061

-4.700 734.000 .000***
NPHR 309 1.0615

Y6
PHR 360 1.0889

-0.859 698 .391
NPHR 340 1.0676

註：*p < .05, **p < .01, ***p < .001
 

13. 針對提供住處此項資源服務: Y1所謂提供住處不僅是指永久屋的提供，尚包含災後第一時間收
容避難、租屋等政府或民間團體的扶助措施。Y2所謂提供住處僅指調查近一年的時間內是否獲
取提供住處之服務（Y3、Y4亦同），因此該比率已不包含其第一年接受過收容避難等資源，因
而比率較第一年低。

表三　PHR與 NPHR資源獲取比例 (%)同質性檢定 (chi-square)
調查時間

Y1
(N=816)

Y2
(N=780)

Y3
(N=735)

Y6
(N=700)

資源獲取 PHR NPHR Chi-sqaure sig PHR NPHR Chi-sqaure sig PHR NPHR Chi-sqaure sig PHR NPHR Chi-sqaure sig
金錢 98.47 98.98 0.415 .519 26.61 27.21 0.035 .852 8.20 6.49 0.750 .387 51.67 46.02 2.230 .14 
物資 87.46 77.71 12.422 .000*** 44.35 17.16 68.376 .000*** 7.03 8.77 0.758 .384 8.06 6.47 0.650 .42 

提供住處 13 69.72 36.81 84.921 .000*** 28.76 3.92 90.406 .000*** 93.91 1.62 616.355 .000*** 0.56 0.00 1.894 .17 
心理協助 30.89 11.66 46.413 .000*** 11.56 2.94 22.050 .000*** 1.64 0.97 0.590 .442 0.83 0.59 0.148 .70 
就業扶助 20.18 10.02 16.718 .000*** 9.41 1.96 20.721 .000*** 2.11 1.95 0.023 .88 1.67 0.59 1.800 .18 
子女就學 15.29 9.61 6.034 .014* 4.57 3.43 0.661 .416 1.17 3.25 3.857 .05* 3.33 0.88 5.009 .025*
資訊提供 10.09 5.32 6.660 .01** 5.65 2.45 5.202 .023* 0.70 0.97 0.163 .687 0.56 0.88 0.263 .61 
交通工具 7.95 4.29 4.827 .028* 0.27 0.49 0.249 .618 0.00 0.00 － ─ 0.00 0.00 ─ ─

人力 6.42 7.36 0.266 .606 1.08 1.96 1.007 .316 0.00 0.65 2.771 .096 0.00 0.29 1.060 .30 

註：*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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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災戶每年平均獲取之資源種類

2.南沙魯的資源分配問題
南沙魯里的災戶屬於 NPHR中，回歸原住處者，即是獲取較少資源的一例。在莫拉克颱

風後，該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範圍被土石流毀壞，包括鄉公所（兼為官設收容所）、郵局及

活動中心等，並且造成 35人死亡 14。災後專家勘驗結果認定南沙魯里為不安全地區，希望災

民能遷居，但因居民無法與政府取得共識，依重建特別條例，被劃定為安全堪虞地區（營建

署，2013），居民仍可留在原村，但卻沒有其他配套可供災民就地重建。

「我是受災戶。應該我可以決定我個人的永久屋在哪裡⋯只要是在原鄉這個地方有

OK安全可以蓋的，你應該也可以幫我⋯結果沒有。」(A)

慈濟於災後主動積極的提供資源，在杉林區闢地興建 1006戶 15永久屋，因當時慈濟大愛

園區興建速度即快，戶數多，南沙魯里災民被規劃安置在大愛園區中，村民對於重建及其居

住處所，僅能有要與不要的選項感到焦慮與無助，因為對於重建，他們失去自主性，無法依

照自己的意願重建。部分災戶擔憂未來居無處所，因此妥協入住大愛園區，使得南沙魯族人

一分為二，另有 16戶留在南沙魯里。而從留於南沙魯里的災民訪談過程中發現，政府安置政

策中，對於選擇就地重建的災戶來說，確實取得資源變成較為困難的事。

「貸款也要繳錢啊⋯沒有補助，因為他們說那邊蓋房子，那麼漂亮。你沒有去登

記⋯⋯政府那邊已經給你永久屋，只是你自己不要去拿，那你自己回來就是自生自滅。」

(B)

14. 那瑪夏鄉公所統計。
15. 重建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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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魯災戶在堅守家園又要提升防災能力的條件下，村民自主規劃興建南沙魯里避難屋，

但卻因無外在金援，村民僅能將每戶獲得之善款集資，共 150萬元買下避難平台用地，再委

由世界展望會及基督教長老教會興建。

回顧 921重建歷史，依據郭介恆等人（2003）的重建參與經驗，認為政府應該避免讓受

災戶感受到他們被迫強制遷村，政府應不直接介入私有住宅重建事宜為原則，降低公權力對

於災戶遷居地點的介入，並作為民間組織與災戶間溝通協調的橋樑。換言之，災戶可以自由

選擇合法、安全的用地新建其住宅，政府在一定程序的審核下，得補助其建造費用，讓居住

地選擇權交還給災戶自身，是較彈性的作法。同時，過去有所謂的補助建造費，也就是在取

得使用執照後，政府得補貼建造費用。又如：智利 2010年發生規模 8.8的地震，災後的重建

計劃中，智利官方決定將 60%的資金分給低收入戶，並讓災民選擇如何重建，政府則扮演居

中協調與輔導的角色，視為是成功經驗 (Comerio, 2014)。

但在莫拉克災後重建的社會輿論壓力及政府力求績效的政治環境下，永久屋政策的施行，

使得公權力成為主導災戶遷居地點選定的關鍵，造成許多重建爭議的個案產生，如南沙魯里、

小林里等災民的異議。王增勇（2010）認為這種由政府一方面定調的重建模式，是有其歷史

背景的，是一種以漢人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將己身文化強加於被殖民者的作為，使得災民在

重建中，是被去主體性的，同時，這種「我都是為你好」的政策也塑造出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

依據重建會（2012）統計被劃入特定區域或安全堪虞地區的戶數計有 2687戶，核准永久屋戶

數為 1272戶，佔 47%，換句話說，另有 53%的災戶，並未入住永久屋，但政府卻將多數資

源分配在這 47%的災民上，而另一半選擇其他重建方式之災民，反而相對擁有較少的政府資

源。檢視重建條例第 20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執行第二項措施與第三項、第四項

徵收、撥用及前項協議價購土地時，對配合限期搬遷之遷居者或房屋拆遷戶，應補助房屋租

金、購屋自備款與貸款利息、搬遷費及其他安置之必要費用。」換言之，配合搬遷者，除可

獲取永久屋使用權外，另有租屋補助、購屋自備款、搬遷費及安置之必要費用。留在南沙魯

的災戶，想要在原地重建房舍就會面臨缺乏資源的困境，例如：南沙魯災戶災後想要興建避

難屋做為降低災害風險的策略之一，雖然不同於政府選擇直接規避風險（遷村），但卻也是

降低風險的方式之一，但在政府的永久屋政策下，確沒有可分配於此之資源協助南沙魯完成

其風險減輕，顯示出重建政策缺乏彈性與災民自主性的問題。同時，南沙魯里的災民在沒有

善款的協助之下，多數無力重建自宅，更是凸顯了資源配置上的不平衡。

(二) 復原情況

1.復原所需時間
為檢視永久屋政策對災戶復原情況的影響，本文利用調查項目「恢復日常生活作息所需

時間」16做為災戶主觀認定是否復原的依據，以此檢視永久屋政策下，PHR在資源分配優勢的

16. 指受訪家戶，自災害發生至已經恢復日常生活作息之間，所耗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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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復原時間是否較短？

結果如圖三所示，第一年截至調查時間點止（2010.06）， NPHR所需的復原時間（平均

81天）比 PHR（平均 134天）少約兩個月。第二年（2011.07）調查時，入住永久屋與否對復

原所需時間的影響更為明顯，兩者間相差四個月的差距，NPHR約為 145天，PHR則增加到

265天。到第三年（2012.08），PHR（354天）與 NPHR（164天）平均復原天數的差距來到

六個月左右。到第六年（2014.09）調查時，PHR（601天）與 NPHR（436天）平均所需復原

天數差距略降為五個半月，但差距仍大。表五檢定結果顯示，PHR與 NPHR在各年度的復原

所需時間上，皆達顯著差異，選擇入住永久屋者，其所需恢復日常生活作息的時間平均皆大

於未入住永久屋者，差距在四到六個月之間，並未復原較快。

2.生活復原
本文另針對災民就業、家庭收入、身心健康、人際網絡的表現來檢視 PHR與 NPHR在生

活復原上，是否也呈現相對較好的趨勢？

(1)就業

災後調查於第二期（Y2）調查題目中，新增題項調查戶內工作人口與失業人口數，本文

以戶內工作人口（em）加上失業人口（unem）做為勞動力人口，進行失業率（unemployment 

rate, UR）17的計算：

17. 參考主計數失業率定義：指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圖三　恢復作息家戶數及平均所需復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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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 unem/(em + unem)×100

結果顯示 PHR於災後失業率高於 NPHR（見圖四）。PHR在災後第二年的失業率約

20.17%，高於NPHR（12.72%）約 7.5個百分點，災後第三年 PHR的失業率達最高（30.8%），

反之 NPHR至災後第二年失業率下降至 8.53%。顯示災後就業恢復的情況，NPHR優於

PHR。到災後第六年 PHR失業率下降為 19.61%，略低於 Y2，失業情況未加劇。NPHR災後

第六年失業率略提高為 13%。另分析失業人口平均失業時間 (unemployment duration, UD)18（見

表五），PHR在 Y2平均失業期間約為八個月，NPHR則是六個月，兩者表現沒有顯著差異，

但 Y3則呈現顯著差異，PHR平均失業時間高達一年七個月，NPHR則是一年三個月，較短。

PHR失業率較高可能有兩個因素：第一，永久屋選址及規畫過程中，是否考量災民的災

前就業生態、工作習性，這影響遷居後災民的就業需求是否可獲得滿足，尤其是對原住民族，

許多災戶因在永久屋無法尋得工作機會，最後仍須回歸其舊住處務農以維持生計，永久屋成

為空殼子，平日鮮少人居住，如六龜區新開部落災民，將永久屋當作是避難屋，或者是週期

性的往返原居地與永久屋之間（董娟鳴等人，2015）。如南沙魯里耆老韃虎．犮拉菲，其雖

然配有永久屋，但還是堅持回到山上居住，因為山上的原住民幾乎都靠務農維生，遷到平地

因為沒有農地而無法繼續務農（汪文豪，2014）。又如大愛村永久屋的興建策略中，雖規劃

與企業合作，設置永齡農場，提供災民就業機會，但供給員額不足以支持大愛園區內的工作

需求（董娟鳴等人，2015），再加上其經營模式偏向企業管理，與災民過去自主務農之工作

18. 失業天數此一變項僅於Y2及Y3進行追蹤，故僅有兩期資料可進行分析。

圖四　災後失業率(含戶內人口)及平均失業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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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性有極大落差，災民較難適應，參與人數漸減。顯示就業機會的缺乏是災民遷居永久屋後

的困境，同時也影響了復原進度。

「永齡是永齡基金會提撥一筆錢，然後請外面的有機農場，就是已經專業的有機農

場，專業的整個團體進駐嘛，那進駐的時候他才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你 8點來你就是要

工作。⋯他就是變系統化，我們村民面臨很大的災難的時候，他心態上沒辦法去適應⋯

我很痛苦，阿你一直逼我」(E)

NPHR復原模式則相對多元，因不受限於政府永久屋的位置，對於居住地的選擇或重建

方式可能已考量對自身就業或人際網絡較有利的環境，失業率可能因此較低，至於災後第六

年失業率攀升，不確定是否與復原有關，亦或是受整體景氣影響。第二，PHR於災後第三年

失業率增加到 30.8%，可能是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扶助計畫在第三年畫下句點導致，如勞動部

培力就業計畫以勞基法最低基本工資水準提供就業機會，參與人大多為婦女或年長者，如果

培力計畫補助結束，就可能導致失業人口增加。另外，失業時間 PHR較長，同樣也反應出永

久屋的災民較難有就業機會，雖然政府提供補助鼓勵災民創業，也提供培力計畫，讓災民重

新學習一技之長，藉以謀生。但依據本文小林里受訪者的經驗，計畫所提供的薪資無法成為

家中經濟的主要來源，要維持家庭生計，仍需其他家庭成員另謀工作才得以維持，因此，家

中主要經濟提供者若遷入永久屋後無法謀得工作，其失業時間自然就較長。

「沒有辦法回到以前拉⋯因為你現在看是不是沒什麼人？（指日光小林）在這附近

是沒有生計，沒有辦法，你一定要去外面。你叫一個男生來這做這邊的工作⋯你這個類

似八八零工（指政府的扶助計畫）⋯你怎麼養活一個家庭。」（D）

從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PHR相對於 NPHR有較高的比例獲取政府提供的就業相關資源

（見表三），預期在就業上，應能有較理想的恢復，但依據分析結果，永久屋政策所衍伸對

於災民就業的衝擊可能不是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扶助政策所能解決的問題。

1990年花蓮秀林鄉銅門村因土石流災害由政府集體安置時，就已面臨遷居地點無法提供

就業機會，居民最後仍回歸原處耕作生活（謝志誠等人，2008）的案例。二十年過去了，日

光小林即便是莫拉克重建案例中，較好的重建範例，但仍面臨遷居後的就業問題，部分災戶

選擇回歸家鄉討生活，永久屋形成空殼，是周末假日家人返家的集散地。不論從個案分析亦

或是從調查結果，皆可發現就業機會是遷居者相當重視的一環，畢竟經濟收入是影響生活恢

復的重要條件，喪失就業機會的遷居，對生活復原將是一大打擊。

(2)家庭收入

在家庭收入的變化上，調查資料共蒐集到災前（before）、Y1、Y2、Y3與 Y6平均家庭

月收入 19，為了解 PHR與 NPHR在家庭收入上是否有差異，同樣利用獨立樣本 t檢定進行分

19. 調查家庭收入較為敏感，容易被受訪者拒答，因此本題為封閉式選項（由受訪者勾選），如：1
萬元以上，不到3萬元、3萬元以上，不到5萬元。本文為分析需要，採以各選項中間值做為家庭
收入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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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如表五所示，Y1至Y3，兩群組家庭月收入皆呈現顯著差異，尤其災後第二與第三年，

PHR與 NPHR的月收入差距拉大，約六、七千元。到災後第六年時，NPHR雖然收入仍略高

於 PHR，但兩群組已無顯著差異。

比較災前平均家庭月收入 PHR（28,094元）與 NPHR（29,509元）未有太大差異，若

以此為復原基準線 20（見圖五）可以發現，災後第一年因受災影響甚鉅，無論是 PHR或是

NPHR平均家庭月收入都銳減，尤其 PHR收入降低約六千元，NPHR僅減少約兩千元，顯示

PHR災後第一年在經濟上的衝擊大過於 NPHR。Y1與 Y2災戶多數有補助金或善款的協助幫

助家庭收入維持一定水準，但災後第三年，接受金錢協助的災戶已經銳減至 10%以下（見表

三）。NPHR自 Y2到 Y6平均家庭月收入都高於災前水準，PHR則於災後第三年才恢復至災

前水準，顯示 PHR在家庭收入的恢復上，速度較緩慢。整體來看，分析結果說明災後選擇入

住永久屋者，其家庭收入少於未選擇入住永久屋者，此一結果可能也與選擇入住永久屋者有

較高的失業率有關。PHR到第六年才追平 NPHR，顯示未選擇入住永久屋者反而獲得較多的

經濟優勢。

(3)身心調適

就災戶健康調適方面，調查利用中國人健康量表 (Chinese Health Questionaire, CHQ)對災

民進行身心健康的評估（陳淑惠等人，2011），為四點量表，分數越高者表示其身心健康情

20. 災前收入(before)為第一年調查時收集之資料，但因連續調查樣本流失及各災戶遷入永久屋的時
間不同，因此各年度的PHR與NPHR的數量不同，使得災前平均收入於各年度PHR及NPHR之計
算上產生差異，但差距都在1000~3000元內，本文則以各年度災前平均收入的平均值代表之。

圖五　PHR與NPHR平均家庭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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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越差 21。圖六顯示歷年評估趨勢，PHR平均分數都優於 NPHR，也高於總體平均值，顯示選

擇入住永久屋的災民在災後身心健康的表現是比未選擇入住永久屋者好一些。PHR身心健康

表現較佳，可能與其獲取心理諮商的機會較高有關（見表三），但由 t檢定結果顯示（見表

五），Y1、Y3、Y6居住永久屋與否對身心調適雖有影響，但差異未達顯著，僅Y2差距較大，

達顯著，換句話說，PHR與 NPHR身心健康的差異不明顯。心理調適依據不同的重建脈絡，

選擇不同的重建方式而有別，若以日光小林的災民 (F)來說，永久屋成為其對家鄉情感轉移的

地方：

「回來 (永久屋 )就是感覺說對自己的家鄉，一些都是親戚⋯回來就感覺說心情上⋯

慢慢的⋯調適一下這樣子⋯其實回想⋯有時候⋯去到小林⋯一直想說都沒有故鄉，都不

見了⋯那時候真的很傷心。現在就⋯現實就是這樣，總是要自己去改變自己，總是要找

路阿⋯」(F)

災後第一年至第六年，PHR從 2.12降至 1.85，NPHR則從 2.15降至 1.87，逐年遞減的

趨勢顯示，身心健康需要的其實是時間。比對中研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章英華等人，

2012；傅仰止，2016）中，CHQ對一般民眾的測量結果 22，可以明顯看出災民在災後六年身

心調適仍處於尚未恢復的階段。

圖六　PHR與NPHR身心健康情況

21. 最差為4分，最好為1分。分數越低身心健康表現越好。
22.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僅於2010及2015針對CHQ進行測量，因此2011與2012年之CHQ測量結果
為利用2010年及2015年之平均值做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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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PHR與 NPHR復原項目（t-test）
復原項目 年/類別 群組 n 平均值 t df sig

恢復所需

時間

Y1
PHR 251 134.10

-9.206 457.413 .000***
NPHR 406 81.23

Y2
PHR 316 265.16

-10.896 680 .000***
NPHR 366 145.07

Y3
PHR 378 354.30

-11.529 650.959 .000***
NPHR 281 164.47

Y6
PHR 303 601.45

-5.063 609 .000***
NPHR 308 436.48

失業天數

Y2
PHR 34 237.4412

-1.573 67 .120
NPHR 35 172.9571

Y3
PHR 158 568.5506

-2.096 200 .037*
NPHR 44 438.5985

平均家庭

月收入

Y1
PHR 319 22507.8370

4.309 799.614 .000***
NPHR 484 27603.3058

Y2
PHR 363 27782.3691

3.479 765.516 .001***
NPHR 406 33546.7980

Y3
PHR 424 28750.0000

3.649 505.316 .000***
NPHR 303 35115.5116

Y6
PHR 312 39230.7692

0.224 619 .823
NPHR 309 39724.9191

身心健康

Y1
PHR 280 2.12

0.854 521.576 .394
NPHR 534 2.15

Y2
PHR 353 1.93

2.155 777 .031*
NPHR 426 2.01

Y3
PHR 422 1.89

0.993 604.690 .321
NPHR 314 1.93

Y6
PHR 360 1.85

0.360 699 .719
NPHR 341 1.87

人際網絡

變化

家人
PHR 356 -0.4494

2.454 677.631 0.014*
NPHR 325 -0.2615

鄰居 /朋友
PHR 360 -1.5444

2.328 694.288 0.020*
NPHR 339 -1.1770

註：*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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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會網絡

在災民的社會網絡變化 23上，利用災前與災後 (Y6)針對人際網絡的兩個調查項目：(1)與

家人感情好不好，(2)鄰居 /朋友的見面相處頻率，來檢視 PHR與 NPHR在人際互動上的改變

是否有差異？圖七顯示，PHR與 NPHR在家人關係與鄰居 /朋友關係上，平均值為負，表示

與家人關係在災後變不好，而與鄰居 /朋友的互動頻率也下降，顯示出災民的社會網絡緊密性

不若災前，互動頻率比起災前來得少且低。進一步比較檢定結果（見表五），PHR與 NPHR

在家人關係與鄰居 /朋友的互動頻率上皆呈現顯著差異（p<.05），說明 PHR的網絡變化大於

NPHR。尤其是 PHR在鄰居朋友的互動頻率上變化最大（見圖七）。

針對社會網絡的衝擊，原因可能很多，日光小林的經驗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受到政府

永久屋政策的影響，小林里災後的住所重建被一分為三（小林小愛、日光小林、五里埔），

許多鄰里與親友可能分居在不同重建地點，對其災後原已瀕臨瓦解的社會網絡來說，更不利

其恢復，甚至因為地域的變化，已然化分為不同群體。

「對他們 (指杉林小愛 )，平常時不會有什麼太大的⋯那個交流，可是我們也說我們

要走我們自己的⋯路啦，所以很多他們要安排什麼，他們也不會來特別跟我們講什麼⋯

問我們說可不可以怎麼樣⋯。」(E)

小林里既有的社會網絡也因為失去親人、鄰里而被迫瓦解，同時，其所能提供的社會資

本也受到災害及居住環境變化等的影響，使得災民的日常生活起了變化，原鑲嵌在社會網絡

中的社會支持與信任關係也等於須重新建立，這類的影響可能是全面性的，亦可能是減緩復

原速度的原因：

23. 調查題目為：「請問你們家人感情好不好？」及「請問你們家裡(現在/災前)和鄰居(族人)/朋友
見面相處的時間，每週大約幾次？」選項皆為五點量表，數字越高表示關係越好，互動越頻

繁。社會網絡變化，則是將災後(Y6)減去災前所得的平均差距表示之。

圖七　災前與災後(Y6)人際關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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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鄉下不像這邊（指日光小林社區）。之前在鄉下你身上沒半毛錢可以過

活。⋯我們那邊很好客，每個人都是口袋插筷子就可以去吃飯。⋯口袋插個筷子然後從

那邊晃到那邊你就吃飽了。因為每個人就會叫你們吃飯。⋯所以有時候你沒錢也可以過

活。阿那你像來這邊不可能，出去三步五步就是小朋友一杯飲料、兩杯飲料，那個都是

錢，我們那邊（指原居地小林里）消費比較低，這邊消費（永久屋）比較高。」(D)

永久屋政策的選定是為加速災後住宅復原，對比 1995年日本神戶或 2011年 311地震、

2005年美國卡崔納颶風，各國政府對災區住宅重建政策推動的緩慢進程 (Nakagawa and Shaw, 

2004; Tatsuki, 2007; Bates, 2006)，台灣的永久屋重建政策，可謂相當獨樹一格。此一政策優勢，

如：災民可在短時間內獲取重建資源，相較其他國家，災民「住所」復原時間縮短。又如：

風險規避，以永久屋及相關重建資源為誘因，讓山區居民遷離高風險地區。但卻也因此產生

了許多重建品質與規劃不全、災民參與度低的問題，如：迅速的永久屋選址過程，難以考量

生活重建需求，包含災民生計、社會網絡、就業、文化、生活習性等。因為求快而犧牲或跳

過的那些規劃，其影響在災後逐一浮現，使得災民的生活復原反而欲加緩慢。以研究結果來

看，圖八呈現 PHR與NPHR復原速度的對照，顏色越深的地區顯示其所花費的復原時間越久。

PHR包含在就業、經濟、社會網絡上的復原表現都較 NPHR來的差，而訪談資料所提供的生

活經驗，則提供了一種詮釋的脈絡，何以 PHR需要更多時間調適與復原。

圖八　PHR與NPHR所需復原時間(天數)分布（依受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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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分析貫時性調查資料發現，災戶中，選擇入住永久屋的災戶 (PHR)，相較其他未入

住永久屋的災戶 (NPHR)，獲取來自政府或民間組織所提供的資源比率較高，種類較多，顯示

永久屋政策使得 PHR在資源配置上較佔優勢，也顯示政府或民間組織在善款運作及重建規劃

上，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問題。以南沙魯里的重建經驗來看，重建特別條例並未針對「未達成

共識」，希望繼續留在原鄉的災民提供積極解套的重建對策，由資源分配的角度來檢視，反

而讓回歸南沙魯里的災戶成為資源分配上的弱勢。

永久屋政策的擬定，背後是以國土保育為前提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作為整體重建的

目標與原則，其首要目標之一即是迅速恢復災區民眾正常生活作息（重建會，2012）。但依

據研究結果，PHR在恢復日常生活作息所需時間的回應上，平均時間都高於 NPHR，復原較

緩慢。同時，PHR在就業、家庭收入與社會網絡上的恢復情況，都不若 NPHR來的好。在就

業與收入恢復較差的部分，若以日光小林的復原經驗為例，遷村後雖然政府既出許多輔助就

業的計畫或方案，如勞動部就業培力計畫，由政府以基本薪資補助，聘雇災民投入各項產業

發展，因薪資不高，因此投入者主要為原先並未參與就業市場的家庭主婦或非家庭經濟主要

提供者，也因此，培力計畫對原失業者或家庭經濟的幫助有限，尤其計畫結束後，培力出來

的產業仍須回歸市場機制，競爭力才是最後生計是否永續的關鍵。在人際網絡方面，小林里

的重建經驗可謂特殊，因為遭受大規模崩塌，既有的社會網絡已然受到衝擊，但因住所重建

之初並未立即考量重建整體性與其既有社會網絡之重要性，小林里的重建並未能有整體規劃，

分住於三個不同的永久屋基地，使得其社會網絡產生新的改變。

綜合以上，永久屋政策使得 PHR佔資源分配優勢，但這些資源投注的成效，卻未能反應

在災民生活復原的速度與品質上，突顯莫拉克災後重建政策在目標與執行成效上的落差。歸

咎原因，首先，重建缺乏制度，每一次災害衝擊就代表一次災後重建，台灣位於一個面臨多

重災害風險的地區，重建卻未能走入體制，建立制度，使得每次災後重建模式都零星且獨立，

不但難以累積經驗，傳承優點，不斷重蹈覆轍，更是耗損資源於無形，並且災害規模大小迥

異時，災民獲取的資源就產生極大落差。其次，政府於平時並未針對減災階段的重建有所準

備，未能於平時即建立起重建辦理準則、設定重要業務工作、蒐集重建創新方法及檢討過去

重建經驗等工作目標。災防法第六章雖將災後復原重建明訂為各縣市政府應當執行之任務，

但多為災後處理事項，因此縣市政府對於復原重建業務仍然處於被動管理的模式，災害發生

後才開始運作，小規模的災害由各局處室以增加業務量的方式辦理，大規模的災害，則成立

臨時編組的重建委員會作各項重建工作的協調分工，委員會的成員則是由各業務局處室兼任。

在這樣的情況下，災後短期內要完整規劃重建政策，使得政策目標得以落實，重建的更快更

好，實屬難事。最後，重建策略中，遷村又是另一項影響甚鉅，需要經過詳盡規劃與協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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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選擇，其所涉及的問題很多，像是土地、住宅所有權問題、地點選定、文化傳承、社會

網絡衝擊、產業與經濟條件變遷、就業問題等。而遷村尚未有法源依據（林照真，2002），

也沒有專業團隊設定標準的程序或流程，以莫拉克永久屋政策為例，地方政府是以滾動式修

正的方式在因應遷村與重建上遭遇的問題，這也是為何永久屋重建政策無法將其目標完整落

實的主要原因。

最後研究建議，重建的資源配置需律定分配原則（如：扶弱優先，考量災戶經濟能力、

自助後公助等），同時，住宅或家戶重建政策需考量個別差異性（不論是不同村里聚落的差

異，亦或是個別家戶間的差異），提供的選擇須具彈性與多元性。受災的主體是災民，必須

將災民視為重建時的主體加以考量，納入災民的意見，或從旁協助，才能避免重建政策成為

災民二次受災的元兇。須建立重建策略的研究與評估工作（包含納入過去重建經驗與檢討過

去重建績效），須訂定各類災害發生後的重建原則、目標、規範等，確立各局處市的協調與

分工。同時有關遷村及永久屋的興建規畫，必須考量既有災民資產、原經濟型態或生計模式、

既有社會網絡與文化，以及瞭解選址對災民生活復原的重要性。聯合國仙台減災綱領中也強

調應培養政府及社區的災害韌性，而完備減災階段的重建規劃，是增強災害韌性相當重要的

一環。莫拉克颱風永久屋政策即便有其缺失，但仍不可抹滅所有參與重建的 NGOs、中央及

地方重建會的努力，每一次的重建經驗都有值得學習與需要改進之處，如果經驗能累積，制

度能建立，平時能作準備，未來的重建工作才能有執行得更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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